
 

行政公職局 

2019－2021 接收建議、投訴和異議的趨勢比較（服務流程） 

性質  建議 投訴 異議 

類別 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

人員服務    9 10 16    

環境 1 2 1  2     

配套設施  1 1 1  1    

程序手續 2 2  4 4 2    

服務資訊   1  1 1    

服務保證     1     

電子服務  2 13  6 11    

績效信息          

服務整合          

其他 1 3 5 3 4     

合計  4 10 21 17 28 31 0 0 0 

 

2019－2021 接收建議、投訴和異議的趨勢比較（監管職能） 

性質  建議 投訴 異議 

類別 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

公共衛生          

環境及氣象          

公共財政          

工商業活動          

金融及貨幣政策          

治安          

公眾安全          

公共行政   19  1 11   1 

法律及公證事務          

社會保障、服務

及福利 

         

教育及培訓          

醫療衛生          

文化藝術及旅遊          

康樂及體育          

交通及運輸          



 

2019－2021 接收建議、投訴和異議的趨勢比較（監管職能） 

性質  建議 投訴 異議 

類別 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

通訊          

城市基礎建設          

房屋          

工程          

其他          

合計  0 0 19 0 1 11 0 0 1 

 

本年度（2021 年）意見處理的結果概況： 

於 2021 年，本局接收的投訴主要涉及“人員服務”及“電子服務”。而本局已

採取了以下的主要改善措施： 

1. 持續參考公眾對“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”（下稱“一戶通”）的意見，

配合特區電子政務的推進，以市民需求為導向，不斷完善其設計及技術； 

2. 建立知識庫並加強附屬單位間就服務資訊的溝通，以優化前線接待服務； 

3. 為前線接待人員提供針對性培訓； 

4. 責成電訊服務供應商，提升網絡專線的穩定性 

5. 責成管理服務供應商，注意接待工作的服務質量並加強工作人員培訓。 

已完成措施的成效： 

雖在執行上述措施後，仍有類似個案發生，但考慮到部分措施仍在執行或需

持續執行，措施成效仍有待觀察。 

未完成措施的情況： 

針對未完成的措施，本局已按既定機制，基本完成措施的詳細規劃及確定相



 

關的預計完成日期。後續將對措施執行情況進行跟進並配合實際工作情況作

出必要的調整。 

另外，本局接收的投訴個案當中，在“程序手續”、“服務資訊”、“服務保證”

及“電子服務”四個類別分別涉及 4 項服務項目，分別為“澳門公共服務一戶

通”、“公職補充福利”、“公務人員培訓”及“綜合能力評估開考”。因此，

本局亦針對相關情況採取了以下對應改善措施： 

1. 整合公眾對“一戶通”的意見並進行綜合分析，為後續優化提供支持； 

2. 就優化活動的安排作出分析； 

3. 加強對設施的管理； 

4. 就開考資訊的公佈途徑作出分析。 

除接收到建議、投訴和異議的個案外，本局於 2021 年共收到 11 個表揚個案，大

部份是就本局人員的服務作出表揚。 

本年度（2021 年）意見的處理概況： 

2021 年處理投訴及異議之處理概況（服務流程） 

性質  投訴 異議 

類別  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

人員服務 16    

環境     

配套設施 1    

程序手續 2    

服務資訊 1    

服務保證     

電子服務 11    

績效信息     

服務整合     

其他     

合計  31 0 0 0 

 

2021 年處理投訴及異議之處理概況（監管職能） 

性質  投訴 異議 

類別  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

公共衛生     

環境及氣象     



 

2021 年處理投訴及異議之處理概況（監管職能） 

性質  投訴 異議 

類別  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

公共財政     

工商業活動     

金融及貨幣政策     

治安     

公眾安全     

公共行政 11  1  

法律及公證事務     

社會保障、服務

及福利 

    

教育及培訓     

醫療衛生     

文化藝術及旅遊     

康樂及體育     

交通及運輸     

通訊     

城市基礎建設     

房屋     

工程     

其他     

合計  11 0 1 0 

個案的處理及回覆： 

1. 本局於 2021 年接收的 42 個投訴個案中，全部個案亦於 45 天期限內完

成。其中，除 5 項因匿名、1 項立案人要求不用回覆外，其餘 36 項事

項均已回覆立案人。 

2. 此外，屬建議性質的事項，雖然相關法規無明確要求，但本着改善服務

及服務市民的宗旨，本局亦向提出建議的立案人作出回覆。就 2021 年

接獲的 40 項屬建議性質的事項，除 8 項因匿名、1 項立案人要求不用

回覆外，其餘 31 項事項均已回覆立案人。 


